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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新探》

内容概要

秦律是中国现存最早、最有价值的古代成文法，1975年睡虎地秦律竹简的发现更是中国和世界法律史
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出土显示公元前3世纪的秦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显示秦国统
治阶级对其臣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加其影响和控制以及为了实现统一六国的目标对国家政治、经济和
军事体系的统制。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简牍材料，特别史新出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
等材料，证之以文献材料，对秦律的起源、秦律中的经济资源法、秦律刑罚、秦律与汉律的关系等问
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这对正确认识秦律本身及其在中国古代法律史、秦律与汉律的关系上开创
性的地位无疑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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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评曹旅宁著《秦律新探》 
　　 
　　（作者：韩树峰）  
　　
　　  
　　《秦律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曹旅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系《中
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中的一种。此书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主，结合《张家山汉墓竹简》，
对秦律渊源、秦律特征、秦律的经济管制、秦律与汉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尽管如作者所言，“本书
不是对秦律的通论，而是若干专题研究的结果”，但实际上此书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称之为秦律研
究的“小百科全书”，亦不为过。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于1975年。由于传世秦律文献资料的缺乏，云梦秦简甫一问世，就
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学者们纷纷撰文著书，对秦律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
代初因此成为秦律研究的高潮期。但是，经过长期反复的咀嚼，云梦秦简几近题无剩义，自此以后，
专门以秦律为题的著述日益减少，相关研究归于沉寂。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探》仍以云梦秦简为主
，对老问题重新进行探讨，或者提出新问题，的确反映出作者解决学术难题，即其导师所说的“啃硬
骨头”（见序言）的决心与勇气。这种知难而进的态度和精神，不能不令人感佩。
　　
　　秦律材料有限，而且已被运用到极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陈出新，是今后每一个秦律研究者必
然面对的问题,而《新探》的作者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秦律研究状况而言，每个重大问题都有研
究者涉及，但将各个问题编织在一起，对秦律全貌重新进行认识，探讨其渊源、特征、与汉律及唐律
的关系，却无人做过类似工作[①]。严耕望先生谈到自己的治史经验时，主张作“面”的研究，不要
作孤立“点”的研究，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这样，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并以自
己的《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一书为例，说明对“面”进行研究的优点。[②]秦律确实是一个大
而又大的问题，而《新探》的每个组成部分如“秦律渊源”、“家族与阶级”、“资源与控制”、“
秦律刑罚考”、“秦律与汉律的关系”等，也不可不谓之“大”。但在“大”的基础上，作者也对 “
定杀”、“毒言”、“宫刑”、“公车司马猎律”等许多小问题进行了考证。《新探》是否做到了“
大而且精”姑置不论，但确实是“面”、“点”结合的典范。在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何选择论
文题目，曹著给许多博士生提供了一种途径和方法。
　　
　　将过去已经研究过的重大问题编织贯穿在一起，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倘若不能在已有成果的基
础上，提出自己的论点，或者对已有论点进行检讨，这样的著作只能说是学术成果的综述，很难称得
上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新探》从《公车司马猎律》角度探讨秦律的历史渊源，对“定杀”、“毒言
”的论述，以及对“拔其须眉”、“斩人发结”的考辩，这都是前人未曾措意的问题，也是此书的创
新性所在。至于有关“葆子”、 “弃市”、“宫刑”、魏律与秦律的关系、后子制度与继承法等问题
的论述，则属于作者对以往学术观点的检讨与驳难。也许读者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甚至对作者的论
证方式也感到困惑不解，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以后的秦律研究仍不无启发性。
　　
　　读过《新探》，即使没有大的收获，但对了解国内外秦律的研究状态也会大有帮助。对文献与考
古资料的掌握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了解，是任何一位研究者从事研究必备的条件。可以看出，《新探》
的作者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搜求国内外与秦汉法律有关的文献、考古资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文
献资料方面，荷兰汉学家何四维《秦律遗文》一书在大陆并不常见，作者辗转反复，最终得到此书的
复印本。考古资料方面，《张家山汉墓竹简》出版前，作者经常向有关研究人员了解与自己课题有关
的汉律资料（第269页、345页），并将其运用到研究中。所有这些，体现了作者求真务实的学风。至
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利用，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只要翻看一下此书的注释以及参考文献举要，
就可以知道作者对国外社会科学尤其是法理学、民俗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书中引用的这些成果也许
并不能证明作者的观点，有的甚至和论证的观点并无直接联系，但与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相结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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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以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否则，很难有大的收获与成效。从这个角度说，《新探》
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但是，《新探》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从事古史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固然不易，但如何组织材料进行论证，使新观点水到渠成，变成可
以让人接受的结论，却更加困难。遗憾的是，《新探》在论证时不够谨严，提出的新观点也因此大打
折扣，没有成为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以《从秦简〈公车司马猎律〉看秦律的历史渊源》为例，对曹
著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剖。从《公车司马猎律》的角度来探讨秦律的古老渊源，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视角
。作者认为，“《公车司马猎律》反映了由最初的生产狩猎纪律到军事纪律以至成文法的轨迹，由此
可以窥见秦律的古老源头。”并认为这是“本书创新点所在”（第13——14页）；作者导师及推荐人
也认为这一观点颇有新意（见序言及封底）。的确，将此律与秦国田猎纪律联系起来，是一个很新颖
也很大胆的想像，但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做到合理的论证，这一大胆的想像基本只停留在想像阶段，
没有成为站得住脚的学术观点。
　　
　　此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秦律的部落法时代”：作者引周伟洲、蒙文通、许倬云、韩伟、
李学勤、黄展岳等学者的观点，说明秦人是戎族，甘肃东部是其发祥地；秦存在殉葬证明其文明较周
为滞后。而这些都不是作者的观点，最后作者忽然莫名其妙地说：“由此（指秦有人殉）推论，秦律
中多秦国旧法也是有根据的。”（第24页）。即使我们承认人殉是秦国固有习俗，但作者却未举证秦
律中亦有人殉规定。倘若没有人殉规定，怎么能证明秦律多旧法？不知作者有什么根据？更主要的是
，在长达两千多字的叙述中，我们未看到有关“部落法”的论证，只是引用岑仲勉先生的话，说“秦
律便可溯源至秦人建国以前的部落习惯法时代”（第23——24页）。这样，论证的内容与标题脱节，
“秦律的部落法”自然无从得到证明。
　　
　　第二部分“田猎生产中的劳动纪律”：作者开宗明义，说“《公车司马猎律》的雏形最早应是在
田猎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劳动纪律”。为证明这一观点，作者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征引了学者有关鄂
伦春族及鄂温克族狩猎纪律的研究成果。可能作者也觉得这样立论比较单薄，又引秦简中《田律》有
关农业生产及山林保护的法律规定。不过，这两条律文仍未涉及狩猎。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了律文的局
限性，又根据汉代田律是关于田猎的规定，而推定秦《田律》也应包括渔猎与农业生产两部分。且不
说此种推论是否正确，即使秦《田律》包括渔猎，但两条具体的律文仍与渔猎无关。虽然后面又大段
征引王廷洽、闻一多、郭宝钧、杨宽等人有关田猎与军事关系的论述，但却始终未与秦狩猎直接挂钩
。所以，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既未真正涉及秦的狩猎纪律，也未分析《公车司马猎律》，这样，秦在
狩猎中的劳动纪律如何向《公车司马猎律》转化，自然没有得到清晰的论证，所列证据自然无法支撑
作者要论证的观点。
　　
　　第三部分“公车司马猎律与石鼓文”：作者说，《公车司马猎律》与《石鼓文》所反映的秦人渔
猎情景有密切的关系，然后征引郭沫若有关秦襄公狩猎的研究近500字（尚未包括没有新意但长达二百
余字的注释）。本以为作者要论述二者的关系，但忽然又引“宫狡士”（狗的管理者）的律文，并以
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代中山国墓中的“北犬”遗骸为证，认为“《公车司马猎律》可上溯到秦襄公
时代或更早以前”。又引《史记》有关秦文公狩猎的记载，并认为对研究《公车司马猎律》极具意义
，但因“史载过于简略”，又征引学者有关蒙古、满族的研究成果近700字（不含注释），最后出现一
句作者自己的话：“秦人早期的军事行政制度的起源自然与此相近。”读后思之再三，才揣摸出作者
的观点及证据链（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摸，准确与否尚须作者及读者判断）：秦襄公、秦文公时期有
狩猎，秦律中有体型高大的“狡”，战国“北犬”与“狡”相似，《公车司马猎律》与狩猎有关，因
此，此律应上溯到秦襄公时代或更早。其实，这个证据链基本不能成立。狩猎纪律转化为法律，可能
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秦襄公、文公的狩猎，并不能说明《公车司马猎律》就可以上溯到此时。至于
通过一条上距秦襄公三百年的战国“北犬”遗骸论证上述观点，自然更是不着边际。而以蒙古、满族
的情况论证秦国的制度，也给人以隔靴骚痒之感，“自然与此相近”的“自然”二字也就勉强之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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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公车司马猎律与大蒐礼”。作者引秦律“分甲以为二甲蒐者，耐”，证明秦有大蒐礼
，这没有多大问题。其后征引《周礼》近500字，并对其包含的内容进行分类，共13小项，但绝大部分
与论述主题无关。然后，作者又不惮繁琐地征引吴荣曾、杨宽有关大蒐礼的观点，并大段叙述古希腊
时期“议事会”、“人民大会”对重大事务的决定权。而关于《公车司马猎律》几乎未置一辞，其与
大蒐礼究竟存在怎样的密切关系，最终没有得到深刻的论证。
　　
　　作者在此文结尾说：“《公车司马猎律》由最初的生产狩猎纪律再到军事纪律以至成文法的轨迹
，应该是十分清晰了。”但是，如上所论，由于在论证过程中，作者没有建立起一条严密紧凑、环环
相扣的证据链，整个论证过程似连实断，所引材料和成果与论证的问题关系并不密切，有的甚至与论
题无关，自己少得可怜的考证又淹没在他人的学术成果中，因此，给人的最终感觉与作者所说“清晰
”恰恰相反，而是：证据无力、结构松散、主题模糊。除此而外，很多地方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类似
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兹不具论。
　　
　　就整体而言，《新探》创新性似嫌不足。新观点的提出及对已有观点的拓展，均可谓之创新。《
新探》确实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对书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已有观点却很少拓展。如《释秦律“葆子”
兼论秦律的渊源》中的“葆子与秦律的古老渊源”一节，且不说此节在论证中根本就没有涉及葆子，
犯了以上所说证据与主题不符的老毛病，就是这些与主题不符的内容，也没有作者自己的观点，而是
蒙文通、裘锡圭、张政烺、严耕望、俞伟超、岑仲勉等人学术观点的汇集，但篇幅长达两页。作者只
是将在《左传》中找到的一条小材料，放在文章最后，来佐证他人的观点（第42——44页）。关于李
悝《法经》有无问题，作者连篇累牍地引用杨宽、蒙文通、戴炎辉的论述，多达一千几百字（第60—
—62页），但自己却未置一辞。稍后作者说要谈一下商鞅改法为律的问题。商鞅改法为律确实是中国
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以为作者会有自己的新见，结果却只是引祝总斌有关研究多达二百余字
，说明商鞅改法为律并不可信。最后只是根据青川木牍，将改法为律的下限由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纠正
为公元前四世纪初（第63页）。上面所举两例，自己既无创见，用一两句话概括他人成果，然后出注
即可，不必耗费功力，大段征引。再以对“弃市”行刑方式的探讨为例，张建国已有《秦汉弃市非斩
刑辨》一文，认为弃市并非斩杀，而是绞杀。作者观点与此相同，但要从“汉承秦制”及秦律的历史
渊源两方面入手进行探讨。结果，在所谓“汉承秦制”的探讨中，作者并无创见，而是引用了张建国
的成果，只是从《张家山汉墓竹简》中补充了两条证据。而第二方面的探讨，既甚少涉及秦律，又不
涉及“弃市”刑，只是说秦民族的许多原始习惯保留在秦律中，然后又征引蒙文通所谓秦律渊源有自
的论述，及梅因、格罗索、塔西佗等人关于西方原始法的论述，（第183——187页），从中看不出作
者有何创见。如果勉强说有创见，那就是作者生硬地将秦弃市与古罗马献祭刑的绞杀挂钩，得出了“
弃市可能是来源于献祭刑的绞杀之刑”这一结论（第187页、14页）。
　　
　　这种既无新见、又无拓展，只是大段征引他人成果的地方，可谓俯拾皆是，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此外，另有作者自认为是创新性的观点，而对秦律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常识，难称创新。如：作者
在论述“葆子”的法律特权时，得出结论：“葆子是特殊的政治人物，而非什伍制下承担连带责任的
普通民众。”（第42页）其实，凡是看过秦简的读者，都会看出“葆子”不同于普通民众，这样的结
论无须经过考证即可获得，自然算不上创新。谈到汉代刑事责任年龄时，作者征引资料，证明杀人罪
的刑事年龄远较盗牛罪为低（第276页），实际也是一个常识问题，无须证明。尤其作者在谈到“焚书
坑儒”时云：“过去一般学者议论‘焚书坑儒’，只是将其视为秦始皇的暴政，而未从社会意识根源
深入挖掘其真实含义无疑是有缺憾的。”其弥补缺憾的观点是：“‘焚书坑儒’实质是大兴文字狱，
镇压一批思想文化上的反对派，主要目的是要在思想上控制整个社会，同时要在原东方六国的士人面
前树立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威，铲除思想文化上的反秦根源。⋯⋯也深刻反映出秦国及秦民族固有的
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与山东六国的巨大差异。”（第55页）笔者随手翻检林剑鸣《秦汉史》及《中国
大百科全书》，发现对“焚书坑儒”的解释，均从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立论，与作者并无多大不同，
难道“过去一般学者”不包括他们？
　　
　　《新探》对一些观点进行了反驳，并试图建立新的观点。但由于作者在“破”与“立”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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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缺少足够的证据支持，因此，这种努力大都徒劳无功。例如张家山汉简中有“以城邑亭障反，
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的法律
规定。作者认为，整理小组将此处的“诸侯”释为“汉初分封的诸侯国”有误，而是“指原来的山东
六国诸侯”。但其证据只是从理论上得来：“汉初分封的异姓诸侯国、同姓诸侯国都是汉帝国的有机
组成部分，在汉初律中将其视为敌国实难想像。”（第262页）其实，张家山汉简中的《津关令》有数
条是禁止马匹运往关东的法律规定，像鲁国的鲁侯居于长安，经过特批，才允许其在关中买马。由此
可以看出，汉中央政府严厉禁止军事物资流往关东诸侯国。而这里的鲁国是汉惠帝七年所立，显然不
是原来的山东六国诸侯。而且有学者列举了大量文献资料，对汉初中央王朝与诸侯王的紧张甚至敌对
关系，进行了精微细致的考证。作者没有一条证据，仅从逻辑上（此种逻辑显然是作者自己的想像）
就做出上述反驳和推断，既失之武断，又苍白无力。在有关“群盗与秦汉社会”的论述中，作者征引
李开元的研究成果长达五百余字。李开元认为：刘邦集团初起时，是没有政治目的的武装亡命集团。
作者觉得“上述分析似乎过于轻松，与事实应该是有出入的”。但作者的分析是：“群盗”“对统治
秩序的威胁是相当大的。群盗如果与乱世结合起来，就会从并无政治目的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展
到由野心家操纵的改朝换代运动”（第256——257页）。这个结论似乎也谈不上“厚重”，给人以虎
头蛇尾之感。其实，“群盗”对统治秩序会形成威胁，是一种常识，提出这样的看法，难称慧眼独具
。而且李开元在上引文之后，还论述了刘邦集团的第二发展阶段，即作为楚军楚臣的一部，参加了反
秦战争。不难看出，曹著关于“群盗”由打家劫舍发展成为改朝换代运动的观点正与李著相合。作者
不但没有对李氏形成真正的驳难，反而是在重复叙述李氏已经论证得十分详细的观点。另外，作者在
讨论秦汉刑事责任标准时，认为秦“在以尺寸（指犯罪人的身高）为衡量标准的同时也有相应的年龄
标准”，其根据是，汉律以年龄为标准，而汉初法律又是对秦律的全盘继承，秦律自然也有以年龄为
标准的规定。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秦无刑事责任年龄，但出土秦律完全以身高为标准，未提到年龄，大
概不是偶然的(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帐研究》曾提到秦始皇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第8页)。刑事
责任标准从秦的尺寸发展到汉的年龄，其实恰好体现了刑律的进步。少年人身材高大，心智未必达到
成年人的水平，对是非辨别也不清楚，如犯罪后按一般成年人的标准处罚显失公平。而舍身高取年龄
，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汉律发展秦律的一个体现。如果秦律有两个标准，司法审判如何操作？
一般人都不会否认汉律对秦律的继承，但继承不等于没有扬弃。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政治家似乎都不
会不加分析，将前朝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将张家山汉律与睡虎地秦律相对照，可以发现有许多变化
。如丈夫殴打妻子的处罚规定，以及对法律概念“不直”的解释，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没有任
何证据的情况下，仅根据汉律有此条文，就率尔得出结论，说秦律亦有同样规定，显然失之严谨。
　　
　　由于具体的论证存在问题，因此《新探》的大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在《后论》中说：“唐
律的具体条文与睡虎地秦律以及张家山汉初律有许多相同或接近之处，特别有趣的是唐律的‘疏议’
不少与张家山汉初律的条文几乎完全一致。由此看来，有些学者主张唐律的主要渊源是汉律应该是能
够成立的。”《新探》确实从唐律中找出了一些与汉律接近的条文。问题是，其中一些法律条文可能
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共性，有的甚至是全人类的共性，即使没有汉律，后来的人可能照样会制定
出相似的法律条文。比如“证不言情”罪（第279——280），也就是现代法律中的伪证罪，对做伪证
者进行惩罚，应该是东西方法律的共性，而不是汉唐所独有，据此很难推出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又
如执法者追捕罪犯，如罪犯持凶器拒捕，将其杀死无罪（第287页），这样的法律规定同样在现代社会
存在，但我们似乎不能说现代法律渊源于汉律。其他像杀伤他人畜产、饲养的动物给他人造成损害以
及士兵临阵逃亡等法律规定（第287页、第299——300页），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如同不能根据“杀人
偿命，欠债还钱”在东西法律中共存，就推断东西方法律的渊源关系一样，根据汉唐律中共同存在上
述法条，也很难认定唐律渊源于汉律。至于作者所说唐律的“疏议”不少与汉初律条文几乎完全一致
，可能笔者读书不细，发现《新探》只提供了“脯肉有毒”一例（第267页），似乎很难说“不少”。
惩罚以毒杀伤人者以及销毁有毒物，无论古今中外可能都有相似规定，所以这也是一条具有共性的法
律规定。而“疏议”对“脯肉有毒”的解释，其细致远过汉律，与汉律相似之处似乎尚达不到“令人
吃惊”的程度。
　　
　　作者谈到北魏律的渊源时说：“而且后魏律的渊源也应该是汉律而非晋律，为什么这样说呢？除
去前人已经列举的证据外，还因为后魏立国之初，与东晋是对立的政权，后魏修律竟然以敌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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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蓝本，在常理上是说不通的。”前人的证据可以暂置不论，但作者的这种思路的确“在常理上是说
不通的”。北魏立国之初，后秦等政权横亘于北魏与东晋之间，两者根本谈不上对立。一直到东晋末
年刘裕灭后秦，双方疆域才真正接壤。因此，北魏真正的敌国是刘宋而不是东晋。退一步说，即使双
方对立，也不排除制度建设上的互相借鉴，比如，北魏的政治制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很难说
是主要对汉朝的继承，而与南朝相当接近，其间影响因袭之迹相当清晰，无论谁借鉴谁，或者是相互
借鉴，起码双方是真正的敌国关系。笔者无意强调北魏律继承了东晋律，但是作者提出北魏律渊源于
汉律、而与晋律无关这样一个重大结论作为博士论文的观点，除了前人研究成果外，尚须坚实的证据
，仅凭常理推断，有时难免出现常识性的错误。魏太武帝修律由崔浩主其事，崔浩曾著《汉律序》，
其在修律时吸收汉律的精神与原则甚至某些具体法条，都有可能。但看一下以北魏律为蓝本的《北齐
律》篇目，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名例律》置于律首，与汉律《具律》既不在首亦不在终的情况大异
，而与魏晋律中的《刑名律》、《法例律》亦在律首的情况相似，这已成为法制史上的常识。《唐律
疏议》律序也说：“汉作九章，散而未统，魏朝始集罪例，号为刑名。”可见，唐人修律也发现了汉
律这方面的缺失，而肯定魏律的贡献。我们不敢轻意断定北魏律以魏晋律为渊源，但说继承了魏晋律
的某些方面，大致尚不为过。而《唐律》又是继承了《北齐律》，从这个角度说，轻易否定陈寅恪的
《唐律》“三源说”（陈寅恪先生有“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
”语）恐怕未必妥当。除非找到数条只存在于秦汉律及唐律，而不见于晋律的典型性法律条文，否则
，很难说“魏律的渊源应该是汉律而非晋律”。
　　
　　如上文所言，《新探》的一大特色是对相关研究成果及资料的了解与掌握。但由于作者没有处理
好成果、资料与论点的关系，许多地方成为研究成果综述与资料汇编，致使论点淹没在成果与资料的
海洋中。上文对《从秦简〈公车司马猎律〉看秦律的历史渊源》的分析中，已经涉及到作者征引学术
成果时存在的问题。除此而外，其他地方引用已有科研成果也是动辄几百字。为节省篇幅，此处只列
部分题目及相关页码：“葆子与郎吏制度的关系”（第36——37页）、《商鞅携〈法经〉入秦说质疑
》（第63——67页）、“奴婢的禀食”（第104——107页）、“秦国比东方六国落后的问题”（第110
——113页）、“秦汉内史的沿革”（第125——126页）、“都官在秦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第126
——128页）、“秦律中所见的货币流通”（第131——133页）、“秦商业的管制与手工业者的地位”
（第136——139页）、“兴修道路的法令”（第159——160页）、“中西历史上的麻风病”（第196—
—198页）、“剥夺生命力的刑罚”（第205——208页）、“宫刑的实施过程”（第210——211页）、
“宫刑的特质”（第212——213页）。以后的篇章，情况与此大致相同，此处不再罗列。作者有时甚
至对学者的同一段话反复征引，而不加概括，如蒙文通关于秦法家与秦律的一段论述，征引达六次之
多（第19页、42页、47页、57页、186页、328页）。从征引情况看，作者大多同意这些学术观点，这
当然无可厚非。但不知为什么不是加以概括总结，而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几百字？难道是怕歪曲他人的
观点吗？但如此一来，全书大部分变成他人的观点，作者的观点反而难以得到彰显。
　　
　　作者经常以其他民族的情况来比照秦，这当然也是一种可以使用的论证方法，但各个民族都有自
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而且在时间上或空间上与秦毕竟相去甚远，因此，民族学的资料难以成为论证秦
律的直接证据，只能作为侧证引用。在这种情况下，自不宜大段征引，略加说明即可。但作者似乎对
民族学情有独钟，征引时不遗余力。如第28——29页、第38——40页、第195页、第197——198页、
第200页、第204——205页、第218页、第233页、第244页、第311——312页，征引了大量民族学材料和
研究成果，却未加分析，这种情况在学术著作中比较少见。
　　
　　在征引史料方面，《新探》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即只引不论，引完了事。特别在征引《睡虎地
秦墓竹简》的法律条文时，作者不但经常将整理小组的注释全盘照搬，而且将译文也几乎一字不拉地
抄写下来，这些情况见如下页码：第289页、第290——293页、第295——296页、第298——301页、
第300——301页、第303页、第305——306页、第323页、第325页。史料的大概意思也不是不可解释，
但多限于疑难之处，因为学术著作毕竟面对的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像上述不分难易，将他人译文
照搬的情况，似乎不应该在学术著作中频繁出现。
　　
　　谭其骧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曾谈到自己对著述的看法：“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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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写一部书至少基本上应自出机杼，人所共知的东西，何必写进去？
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搬。”当然，谭先生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其境界非一般治学者可比，但其
提出的治学标准仍应该是学术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愿天下有志于学者以此共勉。 
　　
　　  
　　
　　注释：
　　
　　[①] 栗劲《秦律通论》是迄今为止大陆学者研究秦律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但此书更多从法学角
度探讨秦律，严格说来，是一部法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与曹著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结合
在一起的方法旨趣大异。因此，大陆著作中，以历史学的方法全面而有系统地探讨秦律，我认为非曹
著莫属。
　　
　　[②]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6——17页。
　　
　　（资料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10期，发表时有删节，此系原稿）
2、我们BBS上有人卖这书，15块大洋，正准备买呢，，
3、读过一部分，当时能写出这样水平的很赞了，确有新见。三星半
4、还是上大学之前读的，对秦律有了比较多的认识。秦制确实太变态了。
5、作者颇有想法
6、秦律材料已被运用到极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陈出新，是今后每一个秦律研究者必然面对的问
题。而《新探》的作者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秦律研究状况而言，每个重大问题都有研究者涉及
，但将各个问题组织在一起，对秦律全貌重新进行认识，却无人做过类似工作 。《新探》的每个组成
部分如“秦律渊源”、“家族与阶级”、“资源与控制”、“秦律刑罚考”、“秦律与汉律的关系”
等，都是大问题。但在“大”的基础上，作者也对 “定杀”、“毒言”、“宫刑”、“公车司马猎律
”等许多小问题进行了考证。《新探》是否做到了“大而且精”姑置不论，但确实是“点”、“面”
结合的典范。　　就整体而言，《新探》创新性不足。新观点的提出及对已有观点的拓展，均可谓之
创新。《新探》确实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对已有的观点却很少拓展。
7、批得真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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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评曹旅宁著《秦律新探》 （作者：韩树峰）  《秦律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曹旅宁著，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系《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中的一种。此书以《睡虎地秦
墓竹简》为主，结合《张家山汉墓竹简》，对秦律渊源、秦律特征、秦律的经济管制、秦律与汉律的
关系进行了探讨，尽管如作者所言，“本书不是对秦律的通论，而是若干专题研究的结果”，但实际
上此书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称之为秦律研究的“小百科全书”，亦不为过。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
简出土于1975年。由于传世秦律文献资料的缺乏，云梦秦简甫一问世，就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学
者们纷纷撰文著书，对秦律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此成为秦律研究的高
潮期。但是，经过长期反复的咀嚼，云梦秦简几近题无剩义，自此以后，专门以秦律为题的著述日益
减少，相关研究归于沉寂。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探》仍以云梦秦简为主，对老问题重新进行探讨，
或者提出新问题，的确反映出作者解决学术难题，即其导师所说的“啃硬骨头”（见序言）的决心与
勇气。这种知难而进的态度和精神，不能不令人感佩。秦律材料有限，而且已被运用到极致，在这种
情况下如何推陈出新，是今后每一个秦律研究者必然面对的问题,而《新探》的作者巧妙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就秦律研究状况而言，每个重大问题都有研究者涉及，但将各个问题编织在一起，对秦律全貌
重新进行认识，探讨其渊源、特征、与汉律及唐律的关系，却无人做过类似工作[①]。严耕望先生谈
到自己的治史经验时，主张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
小的问题，这样，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并以自己的《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一书为例，说明
对“面”进行研究的优点。[②]秦律确实是一个大而又大的问题，而《新探》的每个组成部分如“秦
律渊源”、“家族与阶级”、“资源与控制”、“秦律刑罚考”、“秦律与汉律的关系”等，也不可
不谓之“大”。但在“大”的基础上，作者也对 “定杀”、“毒言”、“宫刑”、“公车司马猎律”
等许多小问题进行了考证。《新探》是否做到了“大而且精”姑置不论，但确实是“面”、“点”结
合的典范。在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何选择论文题目，曹著给许多博士生提供了一种途径和方法
。将过去已经研究过的重大问题编织贯穿在一起，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倘若不能在已有成果的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论点，或者对已有论点进行检讨，这样的著作只能说是学术成果的综述，很难称得上
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新探》从《公车司马猎律》角度探讨秦律的历史渊源，对“定杀”、“毒言”
的论述，以及对“拔其须眉”、“斩人发结”的考辩，这都是前人未曾措意的问题，也是此书的创新
性所在。至于有关“葆子”、 “弃市”、“宫刑”、魏律与秦律的关系、后子制度与继承法等问题的
论述，则属于作者对以往学术观点的检讨与驳难。也许读者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甚至对作者的论证
方式也感到困惑不解，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以后的秦律研究仍不无启发性。读过《新探》，即使没
有大的收获，但对了解国内外秦律的研究状态也会大有帮助。对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掌握及相关研究成
果的了解，是任何一位研究者从事研究必备的条件。可以看出，《新探》的作者作了相当大的努力，
去搜求国内外与秦汉法律有关的文献、考古资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文献资料方面，荷兰汉学家何
四维《秦律遗文》一书在大陆并不常见，作者辗转反复，最终得到此书的复印本。考古资料方面，《
张家山汉墓竹简》出版前，作者经常向有关研究人员了解与自己课题有关的汉律资料（第269页、345
页），并将其运用到研究中。所有这些，体现了作者求真务实的学风。至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利用，
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只要翻看一下此书的注释以及参考文献举要，就可以知道作者对国外社会
科学尤其是法理学、民俗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书中引用的这些成果也许并不能证明作者的观点，有
的甚至和论证的观点并无直接联系，但与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相结合，可能是以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
一个努力方向，否则，很难有大的收获与成效。从这个角度说，《新探》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但是，《新探》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从事古史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固然不易，但如何组织材料进行论
证，使新观点水到渠成，变成可以让人接受的结论，却更加困难。遗憾的是，《新探》在论证时不够
谨严，提出的新观点也因此大打折扣，没有成为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以《从秦简〈公车司马猎律〉
看秦律的历史渊源》为例，对曹著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剖。从《公车司马猎律》的角度来探讨秦律的古
老渊源，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视角。作者认为，“《公车司马猎律》反映了由最初的生产狩猎纪律到军
事纪律以至成文法的轨迹，由此可以窥见秦律的古老源头。”并认为这是“本书创新点所在”（第13
——14页）；作者导师及推荐人也认为这一观点颇有新意（见序言及封底）。的确，将此律与秦国田
猎纪律联系起来，是一个很新颖也很大胆的想像，但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做到合理的论证，这一大胆
的想像基本只停留在想像阶段，没有成为站得住脚的学术观点。此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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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落法时代”：作者引周伟洲、蒙文通、许倬云、韩伟、李学勤、黄展岳等学者的观点，说明秦人
是戎族，甘肃东部是其发祥地；秦存在殉葬证明其文明较周为滞后。而这些都不是作者的观点，最后
作者忽然莫名其妙地说：“由此（指秦有人殉）推论，秦律中多秦国旧法也是有根据的。”（第24页
）。即使我们承认人殉是秦国固有习俗，但作者却未举证秦律中亦有人殉规定。倘若没有人殉规定，
怎么能证明秦律多旧法？不知作者有什么根据？更主要的是，在长达两千多字的叙述中，我们未看到
有关“部落法”的论证，只是引用岑仲勉先生的话，说“秦律便可溯源至秦人建国以前的部落习惯法
时代”（第23——24页）。这样，论证的内容与标题脱节，“秦律的部落法”自然无从得到证明。第
二部分“田猎生产中的劳动纪律”：作者开宗明义，说“《公车司马猎律》的雏形最早应是在田猎生
产活动中形成的劳动纪律”。为证明这一观点，作者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征引了学者有关鄂伦春族
及鄂温克族狩猎纪律的研究成果。可能作者也觉得这样立论比较单薄，又引秦简中《田律》有关农业
生产及山林保护的法律规定。不过，这两条律文仍未涉及狩猎。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了律文的局限性，
又根据汉代田律是关于田猎的规定，而推定秦《田律》也应包括渔猎与农业生产两部分。且不说此种
推论是否正确，即使秦《田律》包括渔猎，但两条具体的律文仍与渔猎无关。虽然后面又大段征引王
廷洽、闻一多、郭宝钧、杨宽等人有关田猎与军事关系的论述，但却始终未与秦狩猎直接挂钩。所以
，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既未真正涉及秦的狩猎纪律，也未分析《公车司马猎律》，这样，秦在狩猎中
的劳动纪律如何向《公车司马猎律》转化，自然没有得到清晰的论证，所列证据自然无法支撑作者要
论证的观点。第三部分“公车司马猎律与石鼓文”：作者说，《公车司马猎律》与《石鼓文》所反映
的秦人渔猎情景有密切的关系，然后征引郭沫若有关秦襄公狩猎的研究近500字（尚未包括没有新意但
长达二百余字的注释）。本以为作者要论述二者的关系，但忽然又引“宫狡士”（狗的管理者）的律
文，并以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代中山国墓中的“北犬”遗骸为证，认为“《公车司马猎律》可上溯
到秦襄公时代或更早以前”。又引《史记》有关秦文公狩猎的记载，并认为对研究《公车司马猎律》
极具意义，但因“史载过于简略”，又征引学者有关蒙古、满族的研究成果近700字（不含注释），最
后出现一句作者自己的话：“秦人早期的军事行政制度的起源自然与此相近。”读后思之再三，才揣
摸出作者的观点及证据链（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摸，准确与否尚须作者及读者判断）：秦襄公、秦文
公时期有狩猎，秦律中有体型高大的“狡”，战国“北犬”与“狡”相似，《公车司马猎律》与狩猎
有关，因此，此律应上溯到秦襄公时代或更早。其实，这个证据链基本不能成立。狩猎纪律转化为法
律，可能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秦襄公、文公的狩猎，并不能说明《公车司马猎律》就可以上溯到此
时。至于通过一条上距秦襄公三百年的战国“北犬”遗骸论证上述观点，自然更是不着边际。而以蒙
古、满族的情况论证秦国的制度，也给人以隔靴骚痒之感，“自然与此相近”的“自然”二字也就勉
强之极了。第四部分“公车司马猎律与大蒐礼”。作者引秦律“分甲以为二甲蒐者，耐”，证明秦有
大蒐礼，这没有多大问题。其后征引《周礼》近500字，并对其包含的内容进行分类，共13小项，但绝
大部分与论述主题无关。然后，作者又不惮繁琐地征引吴荣曾、杨宽有关大蒐礼的观点，并大段叙述
古希腊时期“议事会”、“人民大会”对重大事务的决定权。而关于《公车司马猎律》几乎未置一辞
，其与大蒐礼究竟存在怎样的密切关系，最终没有得到深刻的论证。作者在此文结尾说：“《公车司
马猎律》由最初的生产狩猎纪律再到军事纪律以至成文法的轨迹，应该是十分清晰了。”但是，如上
所论，由于在论证过程中，作者没有建立起一条严密紧凑、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整个论证过程似连实
断，所引材料和成果与论证的问题关系并不密切，有的甚至与论题无关，自己少得可怜的考证又淹没
在他人的学术成果中，因此，给人的最终感觉与作者所说“清晰”恰恰相反，而是：证据无力、结构
松散、主题模糊。除此而外，很多地方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类似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兹不具论。就
整体而言，《新探》创新性似嫌不足。新观点的提出及对已有观点的拓展，均可谓之创新。《新探》
确实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对书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已有观点却很少拓展。如《释秦律“葆子”兼论秦
律的渊源》中的“葆子与秦律的古老渊源”一节，且不说此节在论证中根本就没有涉及葆子，犯了以
上所说证据与主题不符的老毛病，就是这些与主题不符的内容，也没有作者自己的观点，而是蒙文通
、裘锡圭、张政烺、严耕望、俞伟超、岑仲勉等人学术观点的汇集，但篇幅长达两页。作者只是将在
《左传》中找到的一条小材料，放在文章最后，来佐证他人的观点（第42——44页）。关于李悝《法
经》有无问题，作者连篇累牍地引用杨宽、蒙文通、戴炎辉的论述，多达一千几百字（第60——62页
），但自己却未置一辞。稍后作者说要谈一下商鞅改法为律的问题。商鞅改法为律确实是中国法制史
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以为作者会有自己的新见，结果却只是引祝总斌有关研究多达二百余字，说明
商鞅改法为律并不可信。最后只是根据青川木牍，将改法为律的下限由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纠正为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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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世纪初（第63页）。上面所举两例，自己既无创见，用一两句话概括他人成果，然后出注即可，
不必耗费功力，大段征引。再以对“弃市”行刑方式的探讨为例，张建国已有《秦汉弃市非斩刑辨》
一文，认为弃市并非斩杀，而是绞杀。作者观点与此相同，但要从“汉承秦制”及秦律的历史渊源两
方面入手进行探讨。结果，在所谓“汉承秦制”的探讨中，作者并无创见，而是引用了张建国的成果
，只是从《张家山汉墓竹简》中补充了两条证据。而第二方面的探讨，既甚少涉及秦律，又不涉及“
弃市”刑，只是说秦民族的许多原始习惯保留在秦律中，然后又征引蒙文通所谓秦律渊源有自的论述
，及梅因、格罗索、塔西佗等人关于西方原始法的论述，（第183——187页），从中看不出作者有何
创见。如果勉强说有创见，那就是作者生硬地将秦弃市与古罗马献祭刑的绞杀挂钩，得出了“弃市可
能是来源于献祭刑的绞杀之刑”这一结论（第187页、14页）。这种既无新见、又无拓展，只是大段征
引他人成果的地方，可谓俯拾皆是，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此外，另有作者自认为是创新性的观点，而
对秦律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常识，难称创新。如：作者在论述“葆子”的法律特权时，得出结论：
“葆子是特殊的政治人物，而非什伍制下承担连带责任的普通民众。”（第42页）其实，凡是看过秦
简的读者，都会看出“葆子”不同于普通民众，这样的结论无须经过考证即可获得，自然算不上创新
。谈到汉代刑事责任年龄时，作者征引资料，证明杀人罪的刑事年龄远较盗牛罪为低（第276页），实
际也是一个常识问题，无须证明。尤其作者在谈到“焚书坑儒”时云：“过去一般学者议论‘焚书坑
儒’，只是将其视为秦始皇的暴政，而未从社会意识根源深入挖掘其真实含义无疑是有缺憾的。”其
弥补缺憾的观点是：“‘焚书坑儒’实质是大兴文字狱，镇压一批思想文化上的反对派，主要目的是
要在思想上控制整个社会，同时要在原东方六国的士人面前树立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威，铲除思想文
化上的反秦根源。⋯⋯也深刻反映出秦国及秦民族固有的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与山东六国的巨大差异
。”（第55页）笔者随手翻检林剑鸣《秦汉史》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发现对“焚书坑儒”的解释
，均从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立论，与作者并无多大不同，难道“过去一般学者”不包括他们？《新探
》对一些观点进行了反驳，并试图建立新的观点。但由于作者在“破”与“立”的过程中，往往缺少
足够的证据支持，因此，这种努力大都徒劳无功。例如张家山汉简中有“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的法律规定。作者
认为，整理小组将此处的“诸侯”释为“汉初分封的诸侯国”有误，而是“指原来的山东六国诸侯”
。但其证据只是从理论上得来：“汉初分封的异姓诸侯国、同姓诸侯国都是汉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汉初律中将其视为敌国实难想像。”（第262页）其实，张家山汉简中的《津关令》有数条是禁止马
匹运往关东的法律规定，像鲁国的鲁侯居于长安，经过特批，才允许其在关中买马。由此可以看出，
汉中央政府严厉禁止军事物资流往关东诸侯国。而这里的鲁国是汉惠帝七年所立，显然不是原来的山
东六国诸侯。而且有学者列举了大量文献资料，对汉初中央王朝与诸侯王的紧张甚至敌对关系，进行
了精微细致的考证。作者没有一条证据，仅从逻辑上（此种逻辑显然是作者自己的想像）就做出上述
反驳和推断，既失之武断，又苍白无力。在有关“群盗与秦汉社会”的论述中，作者征引李开元的研
究成果长达五百余字。李开元认为：刘邦集团初起时，是没有政治目的的武装亡命集团。作者觉得“
上述分析似乎过于轻松，与事实应该是有出入的”。但作者的分析是：“群盗”“对统治秩序的威胁
是相当大的。群盗如果与乱世结合起来，就会从并无政治目的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展到由野心家
操纵的改朝换代运动”（第256——257页）。这个结论似乎也谈不上“厚重”，给人以虎头蛇尾之感
。其实，“群盗”对统治秩序会形成威胁，是一种常识，提出这样的看法，难称慧眼独具。而且李开
元在上引文之后，还论述了刘邦集团的第二发展阶段，即作为楚军楚臣的一部，参加了反秦战争。不
难看出，曹著关于“群盗”由打家劫舍发展成为改朝换代运动的观点正与李著相合。作者不但没有对
李氏形成真正的驳难，反而是在重复叙述李氏已经论证得十分详细的观点。另外，作者在讨论秦汉刑
事责任标准时，认为秦“在以尺寸（指犯罪人的身高）为衡量标准的同时也有相应的年龄标准”，其
根据是，汉律以年龄为标准，而汉初法律又是对秦律的全盘继承，秦律自然也有以年龄为标准的规定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秦无刑事责任年龄，但出土秦律完全以身高为标准，未提到年龄，大概不是偶然
的(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帐研究》曾提到秦始皇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第8页)。刑事责任标准从
秦的尺寸发展到汉的年龄，其实恰好体现了刑律的进步。少年人身材高大，心智未必达到成年人的水
平，对是非辨别也不清楚，如犯罪后按一般成年人的标准处罚显失公平。而舍身高取年龄，这样的问
题就解决了，这是汉律发展秦律的一个体现。如果秦律有两个标准，司法审判如何操作？一般人都不
会否认汉律对秦律的继承，但继承不等于没有扬弃。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政治家似乎都不会不加分析
，将前朝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将张家山汉律与睡虎地秦律相对照，可以发现有许多变化。如丈夫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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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妻子的处罚规定，以及对法律概念“不直”的解释，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
况下，仅根据汉律有此条文，就率尔得出结论，说秦律亦有同样规定，显然失之严谨。由于具体的论
证存在问题，因此《新探》的大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在《后论》中说：“唐律的具体条文与睡
虎地秦律以及张家山汉初律有许多相同或接近之处，特别有趣的是唐律的‘疏议’不少与张家山汉初
律的条文几乎完全一致。由此看来，有些学者主张唐律的主要渊源是汉律应该是能够成立的。”《新
探》确实从唐律中找出了一些与汉律接近的条文。问题是，其中一些法律条文可能反映的是中国古代
社会的共性，有的甚至是全人类的共性，即使没有汉律，后来的人可能照样会制定出相似的法律条文
。比如“证不言情”罪（第279——280），也就是现代法律中的伪证罪，对做伪证者进行惩罚，应该
是东西方法律的共性，而不是汉唐所独有，据此很难推出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又如执法者追捕罪犯
，如罪犯持凶器拒捕，将其杀死无罪（第287页），这样的法律规定同样在现代社会存在，但我们似乎
不能说现代法律渊源于汉律。其他像杀伤他人畜产、饲养的动物给他人造成损害以及士兵临阵逃亡等
法律规定（第287页、第299——300页），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如同不能根据“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在东西法律中共存，就推断东西方法律的渊源关系一样，根据汉唐律中共同存在上述法条，也很难认
定唐律渊源于汉律。至于作者所说唐律的“疏议”不少与汉初律条文几乎完全一致，可能笔者读书不
细，发现《新探》只提供了“脯肉有毒”一例（第267页），似乎很难说“不少”。惩罚以毒杀伤人者
以及销毁有毒物，无论古今中外可能都有相似规定，所以这也是一条具有共性的法律规定。而“疏议
”对“脯肉有毒”的解释，其细致远过汉律，与汉律相似之处似乎尚达不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作
者谈到北魏律的渊源时说：“而且后魏律的渊源也应该是汉律而非晋律，为什么这样说呢？除去前人
已经列举的证据外，还因为后魏立国之初，与东晋是对立的政权，后魏修律竟然以敌国的法律为蓝本
，在常理上是说不通的。”前人的证据可以暂置不论，但作者的这种思路的确“在常理上是说不通的
”。北魏立国之初，后秦等政权横亘于北魏与东晋之间，两者根本谈不上对立。一直到东晋末年刘裕
灭后秦，双方疆域才真正接壤。因此，北魏真正的敌国是刘宋而不是东晋。退一步说，即使双方对立
，也不排除制度建设上的互相借鉴，比如，北魏的政治制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很难说是主要
对汉朝的继承，而与南朝相当接近，其间影响因袭之迹相当清晰，无论谁借鉴谁，或者是相互借鉴，
起码双方是真正的敌国关系。笔者无意强调北魏律继承了东晋律，但是作者提出北魏律渊源于汉律、
而与晋律无关这样一个重大结论作为博士论文的观点，除了前人研究成果外，尚须坚实的证据，仅凭
常理推断，有时难免出现常识性的错误。魏太武帝修律由崔浩主其事，崔浩曾著《汉律序》，其在修
律时吸收汉律的精神与原则甚至某些具体法条，都有可能。但看一下以北魏律为蓝本的《北齐律》篇
目，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名例律》置于律首，与汉律《具律》既不在首亦不在终的情况大异，而与
魏晋律中的《刑名律》、《法例律》亦在律首的情况相似，这已成为法制史上的常识。《唐律疏议》
律序也说：“汉作九章，散而未统，魏朝始集罪例，号为刑名。”可见，唐人修律也发现了汉律这方
面的缺失，而肯定魏律的贡献。我们不敢轻意断定北魏律以魏晋律为渊源，但说继承了魏晋律的某些
方面，大致尚不为过。而《唐律》又是继承了《北齐律》，从这个角度说，轻易否定陈寅恪的《唐律
》“三源说”（陈寅恪先生有“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语）
恐怕未必妥当。除非找到数条只存在于秦汉律及唐律，而不见于晋律的典型性法律条文，否则，很难
说“魏律的渊源应该是汉律而非晋律”。如上文所言，《新探》的一大特色是对相关研究成果及资料
的了解与掌握。但由于作者没有处理好成果、资料与论点的关系，许多地方成为研究成果综述与资料
汇编，致使论点淹没在成果与资料的海洋中。上文对《从秦简〈公车司马猎律〉看秦律的历史渊源》
的分析中，已经涉及到作者征引学术成果时存在的问题。除此而外，其他地方引用已有科研成果也是
动辄几百字。为节省篇幅，此处只列部分题目及相关页码：“葆子与郎吏制度的关系”（第36——37
页）、《商鞅携〈法经〉入秦说质疑》（第63——67页）、“奴婢的禀食”（第104——107页）、“
秦国比东方六国落后的问题”（第110——113页）、“秦汉内史的沿革”（第125——126页）、“都
官在秦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第126——128页）、“秦律中所见的货币流通”（第131——133页）
、“秦商业的管制与手工业者的地位”（第136——139页）、“兴修道路的法令”（第159——160页
）、“中西历史上的麻风病”（第196——198页）、“剥夺生命力的刑罚”（第205——208页）、“
宫刑的实施过程”（第210——211页）、“宫刑的特质”（第212——213页）。以后的篇章，情况与
此大致相同，此处不再罗列。作者有时甚至对学者的同一段话反复征引，而不加概括，如蒙文通关于
秦法家与秦律的一段论述，征引达六次之多（第19页、42页、47页、57页、186页、328页）。从征引
情况看，作者大多同意这些学术观点，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不知为什么不是加以概括总结，而是原封

Page 13



《秦律新探》

不动地照搬几百字？难道是怕歪曲他人的观点吗？但如此一来，全书大部分变成他人的观点，作者的
观点反而难以得到彰显。作者经常以其他民族的情况来比照秦，这当然也是一种可以使用的论证方法
，但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而且在时间上或空间上与秦毕竟相去甚远，因此，民族学的
资料难以成为论证秦律的直接证据，只能作为侧证引用。在这种情况下，自不宜大段征引，略加说明
即可。但作者似乎对民族学情有独钟，征引时不遗余力。如第28——29页、第38——40页、第195页、
第197——198页、第200页、第204——205页、第218页、第233页、第244页、第311——312页，征引了
大量民族学材料和研究成果，却未加分析，这种情况在学术著作中比较少见。在征引史料方面，《新
探》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即只引不论，引完了事。特别在征引《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条文时，
作者不但经常将整理小组的注释全盘照搬，而且将译文也几乎一字不拉地抄写下来，这些情况见如下
页码：第289页、第290——293页、第295——296页、第298——301页、第300——301页、第303页、
第305——306页、第323页、第325页。史料的大概意思也不是不可解释，但多限于疑难之处，因为学
术著作毕竟面对的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像上述不分难易，将他人译文照搬的情况，似乎不应该在
学术著作中频繁出现。谭其骧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曾谈到自己对著述的看法：“文章千古事，
没有独到的识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写一部书至少基本上应自出机杼，人所共知的东
西，何必写进去？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搬。”当然，谭先生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其境界非一般
治学者可比，但其提出的治学标准仍应该是学术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愿天下有志于学者以此共勉
。 注释：[①] 栗劲《秦律通论》是迄今为止大陆学者研究秦律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但此书更多从法
学角度探讨秦律，严格说来，是一部法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与曹著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
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旨趣大异。因此，大陆著作中，以历史学的方法全面而有系统地探讨秦律，我认为
非曹著莫属。[②]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6——17页。（资料来源：《
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10期，发表时有删节，此系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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